上海市建设工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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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体材料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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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建建材〔2017〕346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和要求，该工程项目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按设计文件等要求使用墙体材料。
本单位对上述内容及所有清算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上报虚假材料，愿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建设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说明：1、墙体材料如使用粘土砖材料的则注明“粘土砖”，其他材料的则注明材料种类；
      2、如单位工程无内外墙，则注明“无”；
3、本承诺书一式二份，建设单位一份，管理部门留存一份。
4、本表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不得涂改。
